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则，基

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计提 2018 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独立董事范自力、刘兴祥认为：公司本次基于谨慎性原则，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真实、准确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但鉴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较大，公司

管理层应在后续的生产经营中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提升经营效益。 

独立董事段宏认为：根据公司的现状，将应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款项归类为无风险组合应收款项值得商

榷。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账列其他应收款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存

在减值迹象。公司已经积极进行重整，重整结果目前尚不明朗，该款项的可收回

金额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准确估计，本人对此议案无法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段宏对《关于公司计提 2018 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投弃权票。 

独立董事段宏形成独立意见的理由和判断依据： 

根据公司公告以及公司对深交所“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48 号”的回复，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 22.84 亿元，

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44.06%，控股股东名下主要资产包括持有公司 30.43%的



股份、4.15 万千瓦水电站、成都天府新区 20 亩商业用地等均已被司法查封冻结。

尽管控股股东承诺将采取必要方式积极筹措资金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且公司债权

人已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公司方面正

在积极解决有关问题。但考虑到控股股东名下主要资产权利受限，对其偿债能力

存在疑虑，且重整工作尚在进行中，重整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尚需由律师

和主审会计师对此进一步确定。目前，是否应该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多少？无法

确定，故此，本人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范自力                  段宏                  刘兴祥              

 

                        

                                                年    月    日 

 

 

 

 

 

 

 


